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公司倒闭四年 未兑现调解协议
法官巧妙协调 员工获赔120万

昌平区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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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郑女士的父母是再婚夫妻， 再婚前二人各有3个子女。 如今， 二位年逾九旬、 离婚后未再复
婚的老人又生活到一起， 但只有郑女士及其妹妹赡养他们。 因无力承担赡养费用， 母亲有退休金
却不往外掏， 郑女士只得起诉。

女告母：你有退休金不花，留着干吗？

案情介绍：
烈日炎炎的暑假， 游泳池是

很多家长带孩子消暑的好去处。
北七家镇居民邱先生给儿子报了
一个游泳暑期班，教练承诺“包学
会”。 转眼整个课程学完了，邱先
生发现儿子什么也没学会，“教练
当时承诺起码教会蛙泳， 现在啥
也没学会， 我想退钱， 他们不给
退，”气愤的邱先生拽着游泳班老
板来到北七家法援工作站。

游泳班老板承认教练是承诺
过“包学会”，但有些孩子运动天
赋没那么好， 教练并没有故意不
教， 所有课程都是按照计划落实
的，退款是不可能的。邱先生称当
时就是被 “包学会” 的承诺吸引
的， 现在孩子这种现状让自己感
到落差太大，才会要求退钱。

法律分析：
《合同法 》 第十条规定 ：

“当事人订立合同， 有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 行
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 应
当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约定采
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 邱先生和教练之间达成了

具有法律效力的口头协议， 《合
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 “当
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
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
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教练
若未履行 “包学会” 的义务， 就
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最终游泳班老板答应可以让
邱先生的儿子在开学后免费来参
加周末班， 直到学会为止， 邱先
生也默认了这个建议。

工作站温馨提醒广大家长在
报兴趣班时要尽量签订书面合
同， 在合同中约定是否承诺包学
会、 包学会的标准、 学不会是否
退款等细则， 并保留好票据， 一
旦产生纠纷 ， 及时向12315热线
或其他相关部门投诉， 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民郑女士近日将母亲
起诉至北京市海淀法院， 她称自
己已经无力独自负担母亲在敬老
院的费用， 而母亲每个月有养老
金却不肯拿出来支付自己的开
支， 郑女士要求母亲拿出养老金
承担敬老院的费用， 不足部分再
由子女共同负担。

在案件审理期间， 她给母亲
写了一封长信， 细数了自己多年
来赡养母亲的辛苦和其他子女对
老人的冷淡。 在法官的努力下，
案件调解解决 ， 母女达成了谅
解， 老人以后的生活也有了妥善
的安排。

老人不用自己的养老金， 女
儿能让她拿出来作为敬老院开支
吗？ 针对本案， 接受记者采访的
律师和法官详细解读了子女对老
人究竟有哪些赡养义务。

父母育有八子女
仅有两女养老人

郑女士表示， 其95岁的母亲
和93岁的父亲于1989年离婚， 父
亲离婚当年回成都再婚。 她有三
名同母异父的哥姐， 另有三名同
父异母的哥姐， 还有一名同父同
母的妹妹。

2010年7月 ， 父亲丧偶后回
到郑女士身边。 郑女士将父母放
到一起赡养。 但是父亲坚决不同
意与母亲办理复婚手续， 为此郑
母非常不满， 经常谩骂其父， 其
父现在的身体每况愈下。

在2010年7月至2011年12月
期间， 郑女士为父母请了保姆。
但母亲与保姆吵架， 导致十天左
右就得更换一次保姆 。 无奈之
下， 郑女士将父母共同送到四季

青敬老院进行赡养。 从2011年12
月至今， 两位老人一直在敬老院
居住。

郑女士说， 她的三名同母异
父的哥姐和三名同父异母的哥姐
均在北京市城区居住， 可他们对
父母非常冷淡， 有三个兄姐几年
都没有来看望父母。 而郑女士同
父同母的妹妹患有较为严重的风
湿性心脏病， 也不能每天侍奉父
母左右。 自2010年7月至今 ， 她
独自支付母亲全部生活费和敬老
院的费用， 医疗费则由自己和妹
妹各出50%。 现在， 她支付这些
费用也有点吃力。

另外， 郑女士还表示， 自父
亲回来至今6年半时间里， 母亲
始终不肯动用养老金， 并把这些
钱全部积攒起来。 母亲为了拉拢
其他子女， 经常口头或书面承诺
赠与其存款。

给母写信诉衷肠
请求指定监护人

郑女士向法庭提交了公证
书、 母亲写的字据、 存折、 敬老
院工作人员、 家政人员和邻居的
证言， 证明其复杂的家庭关系和
母亲的养老金数年来一分钱未
动， 且母亲另有存款数十万元。

郑女士还向法庭提交了给母
亲洗脚、 掏耳朵和带母亲吃饭的
照片， 以证明自己对母亲尽了赡
养义务。

立案以后， 郑女士向法院提
交了一封写给母亲的信。 大意如
下 ： 我已经退休 ， 自己的养老
金不够缴纳敬老院的费用， 您再
不将自己的养老金拿出来， 我实
在无力担负。 我每天都去敬老院

为您服务， 从不间断地照顾您，
给您洗下身、 洗脚、 给您带来好
吃的， 也得不到您的同情。 我实
在没有办法， 只能突破伦理的底
线将您告上法庭。 为了请您重新
规划生前余年， 请您在法庭上重
新指定监护人对您进行日常生活
照料。

在信中， 郑女士提出了两个
方案。方案一：由其他子女在固定
的居住地照顾母亲。方案二：由郑
女士照料母亲， 但母亲要把养老
金 （银行存折） 放到敬老院财务
室， 由敬老院财务室每月从银行
存折上划转敬老院开支， 不足部
分由郑女士和妹妹共同垫付。

同时， 郑女士保证每周带母
亲出敬老院吃顿馆子， 买母亲喜
欢的食物。 郑女士还要求母亲把
五名亲生子女都约到法庭上， 出
具存款单据， 并说明余款如何分
配、 由哪位子女监管。

郑女士在信中称： “坚决不
能造成在您百年之后， 其他子女
都向我索要您的存款的局面。”

两次调解终破局
老人余生有安排

庭审中， 郑女士母亲仅在答
辩时称郑女士所诉事实和理由不
清楚、 不成立， 但对证据未当庭
进行质证。 虽然双方当庭不同意
调解， 主审此案的海淀法院法官
刘艳没有放弃， 并在庭后再次组
织双方调解。

刘艳法官了解到， 郑女士对
父母双方颇尽孝道， 敬老院和街
坊邻居也有目共睹。 其母亲的退
休金并不算低， 但长年一分钱未
动。 如果加上其它存款， 其母亲

手里已经积攒了数十万元。
在法官耐心询问下， 郑女士

的母亲犹豫许久终于吐露心声：
她考虑到自己是再婚， 和老伴在
婚前均有其他子女。 如今， 两人
又离婚了， 家庭关系十分复杂。
老人对今后自己的境遇非常恐
慌， 很怕没人管， 所以才拼命攒
钱防老。

针对这种情况， 刘艳法官劝
老太太珍惜眼前人， 多顾忌身边
的、 对自己正在尽义务的子女的
感受。 同时， 也劝郑女士和其妹
妹体谅老人的想法。 明白老人的
心结后， 郑女士及其妹妹表示再
仔细考虑下调解方案。

最后， 老太太表示， 她决定
由小女儿即郑女士的妹妹赡养，
所有养老金和存款也都交给小女
儿保管和支配， 但郑女士必须对
老太太尽义务， 对其他子女是否
尽义务不做强求。

达成这样的谅解后， 郑女士
撤回了起诉。

说法
所有子女都应对父母尽

赡养义务

北京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许
蓉认为， 虽然老人对其他子女是
否尽义务不做强求， 但是根据法
律， 其他子女依然对老人有赡养
义务。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对
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子
女间的权利义务， 不以对方的付
出为前提。所以，老人不给子女分
配自己的财产， 子女也不能不尽
义务。 “如果将来老人生病，需要
支付高额的医疗费， 需要更多的
照顾， 依然可以要求郑女士和其

他子女一同尽赡养义务。 ”
许律师表示 ， 根据法律规

定，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 无
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
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所以， 本案中郑女士要求母亲拿
出养老金先支付敬老院费用， 不
足部分再由自己和其他子女补
充， 这是合理的。

“本案中的老人已经九十岁
高龄， 郑女士本人也已经退休，
如果单纯要求郑女士来负担老人
的护理费用 ， 确实是非常沉重
的。” 许律师说。

刘艳法官表示， 赡养老人是
法律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赡
养标准应以老人的实际需求为
限，并综合考虑家庭、子女收入、
负担等因素。本案中，郑女士母亲
有一定的经济收入， 在郑女士母
亲能够独自负担的范围内， 法院
一般不会再对子女做强制性的要
求。但需要明确的是，赡养不仅仅
是经济上的满足，根据《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 赡养义务主要包括
“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
上慰藉”，即便是老人在经济上能
够负担一部分或基本能自足，子
女仍应履行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
上慰藉”等义务。

许蓉律师认为， 像本案这种
家庭关系复杂 ， 子女众多的家
庭， 让不能在身边尽孝的子女在
经济方面承担义务是比较妥善的
赡养方案。 “老人虽然有不菲的
积蓄 ， 但是 ， 那是她余生的保
障。 如果让所有子女共同负担她
的生活护理费用， 分摊下来， 每
个子女都能承受。 而且让老人保
留这部分积蓄， 老人的未来将有
更好的保障。”

9月1日上午， 怀柔法院开展
了 “涉民生” 执行案款的集中发
放活动， 共给92起案件的当事人
发放案款430余万元， 案件涉及
劳动争议 、 抚养费纠纷等 。 其
中 ， 87起案件涉及同一被执行
人， 系邵某等87人与北京辛营服
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辛营公
司”） 劳动争议案。

这起涉及人数众多的劳动争
议案， 被执行人均为辛营公司，
该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怀柔
区 ， 早 期 为 怀 柔 区 有 名 的 家
族 企 业 ， 旗下多个工厂 ， 公司
运营良好， 解决了很多工人的就
业问题。 本案大部分申请人都于
2000年前后入职， 在公司就业超
过十年。 2011年， 公司合并， 孙
某为法定代表人。 后公司购买不
合格的布料， 加上管理不善， 公
司经营日益惨淡， 最终于2013年
倒闭。

公司倒闭后， 邵某等87名工
人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辛营公司

支付拖欠的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共计120余万元。 后
经怀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主持调解， 双方自愿达成调解
协议， 辛营公司同意了邵某等87
名工人的要求。

但直到2015年， 辛营公司仍
然未能履行调解书所列义务。 期
间， 公司工人因自身经济情况窘
迫， 数次到区人大、 区政府等单
位信访， 希望尽快拿到工资及经
济补偿金。

2015年2月 ， 邵某等87名工
人向怀柔法院申请执行。

由于该案为人数众多的涉民
生执行案件， 本案执行法官任继
全给予了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进
行了调查， 发现被申请人辛营公
司名下有多起案件 ， 债权人众
多， 标的额大， 公司也已被其他
法院查封， 厂房、 土地无法及时
变现。

执行法官任继全积极寻找
该案执行突破口， 对该公司状况

进 行 跟 踪 调 查 ， 后 得 知 辛 营
公 司 出现第三方收购人 ， 遂与
第三方收购人联系， 争取收购人
的配合。

收购人屡次拒绝与执行法官
沟通， 任继全法官以防止收购人
与公司矛盾激化、 保证收购人工
程正常运转为出发点， 多次上门
进行协调沟通， 打消收购人的疑
虑， 保障收购人的合法权益， 最
终， 收购人同意了执行法官的方
案， 优先支付了工人工资及经济
补偿金。

9月1日上午， 87名公司工人
前 来 怀 柔 法 院 执 行 局 领 取 执
行案款。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工
表示： “我在厂子呆了十多年，
一直辛辛苦苦、 兢兢业业， 觉得
自己就是厂子的人， 没想到最终
工厂连工资都拖欠了这么多年。
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很差， 心里面
还是挺难受， 但是真的很感谢法
官， 帮我们拿回了钱。”

游泳班“包学会” 没学会怎么办？


